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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程序第一階段 

-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 

壹、評議規則 

本案評議程序區分為「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即「有罪」

或「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及「科刑」 2 階段。第一階

段（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之評議規則，參考國民法官法

第 83 條第 1 項規定，對被告不利的判斷（即「有罪判

決」），須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在內達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始得決定。 

貳、舉例說明 

意見  說明  

有罪：國民法官 6、  

法官 0 

無罪：國民法官 0、  

法官 3 

有罪票數，雖合計達 3 分之 2 以上，但並未

同時包含國民法官與法官的同意票，應判決

無罪或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有罪：國民法官 1、  

法官 3 

無罪：國民法官 5、  

法官 0 

有罪票數，雖然包含國民法官、法官，但合

計未達 3 分之 2 以上之票數，無法形成有罪

評決，應判決無罪或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有罪：國民法官 4、  

法官 2 

無罪：國民法官 2、  

法官 1 

有罪票數，包含國民法官、法官，且合計票

數達 3 分之 2，應判決有罪。  

參、本案主要爭點評析及法律適用 

一、爭點一：被告是否具有殺人犯意？ 

(一)被告犯罪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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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被告與被害人間之關係 

  2.被告之家庭狀況及情緒，是否足以引起殺人之動機 

(二)行為手段及下手過程 

  1.行為手段是否使被害人難以防備 

  2.攻擊所用兇器、攻擊部位、次數、力道之猛烈是否可以使人死

亡 

  3.下手輕重及經過、是否持續攻擊 

  4.被害人受傷部位與傷害多寡、傷勢輕重程度 

  5.行為人下手後之行為 

(三)最高法院判決要旨參考 

1.殺人故意之判斷 

  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 1352號判決 

刑法第 13條第 1 項明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

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同條第 2 項明定：行為人對於犯罪之事

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前者學

理上謂為意欲主義，後者謂為容任主義，但不論其為「明知」或「預

見」，皆為故意犯主觀上之認識，只是認識程度強弱有別，行為人

有此認識進而有「使其發生 」或「任其發生」之意，則形成犯意，

前者為確定故意（直接故意），後者為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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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故意），但不論其為確定故意或不確定故意，不確定故意應具備

構成犯罪事實的認識，與確定故意並無不同。又刑法之殺人罪，除

須具備殺害行為、死亡結果、行為與結果間具有因果關係等客觀構

成要件要素外，主觀構成要件須有殺人故意，且不以確定故意為限，

具不確定故意即可。而殺人故意之判斷，應審酌行為人之供述、雙

方有無宿怨、行兇動機、所受刺激，及案發當時之客觀情況，如當

場所受之刺激、下手之輕重、加害之部位、兇器種類、傷痕之多寡

等情，綜合以為判斷之準據。 

  最高法院 99年度台上字第 6750號判決 

  犯罪故意乃行為人對於實現客觀構成犯罪事實之認知與實現不法 

  構成要件之意欲，動機則指引致外在行為的內在原因。一行為可 

  能由一個或數個動機所引起；不同行為亦可能起於同一動機；共 

  同實行犯罪之行為人仍可能基於不同之動機。又行為人是否具有 

  犯罪故意，應以行為時之主觀認知及意欲為判斷依據，倘於行為 

  時就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如行為主體、客體、行為及結果等有所 

  認知，仍決意為之，即有犯罪故意。犯罪動機既係引發行為人實 

  行犯罪之原因，存在於犯罪行為之前，自非犯罪故意之要素。則 

  刑法殺人罪，如行為人於行為時主觀上已認知被害人將發生死亡 

  之結果，仍實現該行為，無論其動機為何，均應認有殺人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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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 

  最高法院 109度台上字第 4468號 

又按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

接故意，亦稱確定故意；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

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亦稱不確定故意。惟行為

人究竟有無預見而容任其結果發生之不確定故意，係個人意識之

內在心理狀態，於訴訟上之證明，仍應依行為人之外在表徵及其

行為時客觀情況，綜合各種間接或情況證據，本諸社會常情及人

性觀點，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予以審酌論斷 。 

 二、爭點二：被告是否具有精神狀態障礙情形，而得適用刑法第 

     19條？ 

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 1379號判決 

  有關行為人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 

  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刑法第 19條第 1項）， 

  或因前述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 

  著減低（第 2 項），攸關被告之行為是否不罰或得否減輕其刑  

  ；鑑定人（機關）受託針對被告行為時之精神障礙程度如何， 

  固得本於專業或特別之知識、經驗提供鑑定意見，然因此類鑑 

  定仍須由鑑定人（機關）依其鑑定所得為主、客觀之判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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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完全排除融有實施者之主觀因素，法院自應綜合卷內其他證 

  據資料，詳予審酌，不能率予採認。 

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 2925號判決 

刑事法上犯罪之成立，以具備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及有責

性（罪責）為要件，三者缺一不可。行為人藉該當構成要件之違

法行為，表現其個人主觀上違反法律規範價值之可非難性或可責

性，而應負擔刑事責任，並接受刑罰之制裁。故刑罰以罪責為基

礎，無罪責即無刑罰。而罪責係以行為人之判斷能力為基礎，即

其在意思自由之狀態下，具有正確判斷並辨別合法與不法之能

力，竟違法行事，其行為即具可責性。又除了反社會人格違常以

外，凡影響人類思考、情緒、知覺、認知及行為等精神狀態表

現，致適應生活功能發生障礙者，皆為精神衛生法所定義之「精

神疾病」（見精神衛生法第 3條第 1款規定）。然而，並非所有的

精神疾病都可能影響人的知覺或現實感的判斷作用（例如精神官

能症、酒癮、藥癮及衝動控制疾患等是），故刑法第 19條關於精

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責任能力之規定，係以精神障礙或其他

心智缺陷者，因知覺異常與現實感缺失，致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

力（辨識能力，知的要素），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控制能

力，意的要素，即依其辨識進而決定自己行為的能力），於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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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是否屬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行為人所為之違法行為必

須與其罹患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疾病所生知覺異常與現實

感缺失之間，具有關聯性，始有阻卻責任可言。倘行為人非但具

有正確理解法律規範，認知、辨識行為違法之辨識能力，而且具

備依其認知而決定（選擇） 是否為或不為之控制能力，縱經醫

師診斷為精神疾病患者，仍應負完全之責任，並無同條不罰或減

輕其刑規定之適用。上揭關聯性之認定，涉及行為人有無責任能

力之調查，法院固應依其調查證據之結果予以判斷。然此一判斷

過程，亦不免同時有依照行為人行為前（準備）、行為時、行為

後（立即反應）等相關行為，涵攝精神疾病相關醫學症狀定義之

必要，精神醫學之鑑定人做為「發現事實之當然輔助者」，鑑定

意見對於不具有精神醫學專業之法官而言，自具有釐清事實之重

要功能。 

   最高法院 96年度台上字第 4679號判決 

   至心神喪失人之行為，不罰，精神耗弱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  

上訴人行為時即 95年 7月 1日修正前之刑法第 19條固定有明文。

該條文嗣修正為「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

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

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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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然刑法上之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應

依行為時精神障礙程度之強弱而定，如行為時之精神，對於外界

事務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及判斷作用，而無自由決定意思之能力者，

為心神喪失；如此項能力並非完全喪失，僅較 通人之平均程度

顯然減退者，則為精神耗弱。又所謂精神病人，不過謂其素有精

神病，並非即永遠精神喪失而絕無間斷之時。故上訴人平時是否

患有此種疾病，實施犯罪行為之時精神病有無間斷，均應詳細調

查，由專門醫師加以診斷鑑定，始能論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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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程序第二階段 

-科刑- 

壹、科刑之說明 

 一、法定刑 

所謂「法定刑」是指，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時，針對特定犯

罪行為，最高、最低可以處罰的範圍，預先加以規範，使

一般人可以知道犯什麼罪，會受到的處罰是什麼。在本

案中，若認為被告成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殺人罪，殺

人罪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12 條第1 項前段：

「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對被害人為未滿 18歲之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予

以加重處罰之規定，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

以加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係就其犯罪類型變更之

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其法定刑

亦因此發生變更；若認為被告成立刑法第 276條的過失致

死罪，法定刑則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

萬元以下罰金。」所以，如果認為被告犯罪，就要依照被

告成立之罪名，而在上述的法定刑範圍內，討論被告應

受何種處罰。 

 二、處斷刑 

前述「法定刑」是針對一般情況設計，但是，法律會針對

特殊情況制定加重或減輕的規定。本案中，被告可能涉

及的減輕事由，為：刑法第 19條第 2項：「行為時因前項

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顯著降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 62條前段：「對於未

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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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告刑 

 (一 )確認本案被告有罪時可以判處的刑度範圍後，接著要

依照刑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 (詳後述)，決定本

案要宣告被告應受的刑度。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告

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表示的意見，僅供法院科刑時之

參考，法院最終之科刑不受到此等意見的拘束。 

(二)另因本件被告被起訴之罪名，法定刑有「死刑」之刑度，

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

公約施行法（下稱兩公約施行法）第 6條規定，各級政

府機關（包含法院）行使職權，應符合兩公約相關規定，

此規定在國民參與審判案件進行評議時，亦應有其適

用。再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

6條第 2項之規定，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不得科處死

刑，可知被告所涉犯罪情節，亦應列入是否量處死刑之

考量因素，所謂「情節最重大之罪」，依聯合國人權事

務委員會相關解釋，限於「蓄意殺害並造成生命喪失」。  

 

貳、科刑評議規則之說明 

一、規則說明 

 本案評議程序區分為「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即「有罪」

或「無罪」）及「科刑」兩階段。第二階段（科刑）之評

議規則，參考國民法官法第 83條第3項規定，「科刑事項」

及「刑度輕重」之評議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意見在

內過半數之意見」決定；其中關於「刑度輕重」，若國民

法官與法官意見歧異，而未達「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意

見在內過半數之意見」，依本法第 83條第 4項規定，則以

最不利被告之刑度票數計入次不利於被告之刑度票數，

直到產生「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意見在內過半數之意見」

時，以該刑度為科刑評議結果。但死刑之科處，應包含

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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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  

二、舉例說明 

就「刑度輕重」之評議程序中，國民法官、法官之

意見如下表所示： 

國民法官

意見  

有期徒刑 5年、 7年、 8年、 8年、 10年、 11年  

法官意見  有期徒刑 8年、 9年、 11年  

由於各刑度均無法達成「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在內

之過半數意見」之評議條件，此時，以最重刑度票數

計入次重刑度票數，直到產生「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

在內之半數意見」時，以該刑度為科刑評議結果。流

程說明如下表： 

 國民法官  法官  

意見  ◎5年  ◎7年  ◎8年  ◎8年  ◎10年  

◎11年  

○8年  ○9年  ○11年  

各刑度意見均未過半數，最重刑度（ 11年）票數 2票，並未過半，計

入第二重刑度（ 10年）意見計算。  

Ⅰ  ◎5年  ◎7年  ◎8年  ◎8年  ◎10年  

◎10年  

○8年  ○9年  ○10年  

將最重刑度（ 11年）計入第二重刑度（ 10年）意見計算後，第二重刑

度（ 10年）意見票數 3票並未過半，再計入第三重刑度（ 9年）意見計

算。  

Ⅱ  ◎5年  ◎7年  ◎8年  ◎8年  ◎9年  

◎9年  

○8年  ○9年  ○9年  

將前述第二重刑度（ 10年）計入第三重刑度（ 9年）意見計算後，第

三重刑度（ 9年）意見票數 4票並未過半，再計入第四重刑度（ 8年）

意見計算。  

Ⅲ  ◎5年  ◎7年  ◎8年  ◎8年  ◎8年  

◎8年  

○8年  ○8年  ○8年  

將前述第三重刑度（ 9年）計入第四重刑度（ 8年）意見計算後，第四

重刑度（ 8年）意見票數 7票已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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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案科刑之意見 

一、法定刑範圍之確認 

(一)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指家庭成員間實

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

侵害之行為；家庭暴力罪，則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

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

防治法第 2條第 1款、第 2款已有規定。被告為被害人之

母，業據被告坦白承認，其等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條第3款所定家庭成員關係。如認被告係故意對被害人

實施身體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自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2

條第 2款之家庭暴力罪。另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2條第2款

所稱之家庭暴力罪，因該法並無罰則規定，故應僅依各

該刑罰法律所定罪刑論處。 

(二)本案可能適用罪名之法律條文 

       1、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 

          刑法第 271條第 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殺人罪。 

          ◎刑法第271條第1項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

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2、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三）除依上述法條之法定刑度外，又依刑法第 33條第3款之

規定，有期徒刑之範圍，為 2月以上，15年以下（但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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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加減時，得減至 2月未滿，或加至 20年）。又依刑法第

33條第4款之規定，拘役為 1日以上，60日未滿(但遇有

加重時，得加至 120日)。 

  二、有無刑之加重或減輕之事由  

   (一)說明 

       1、刑法及其他法律上，規定了許多加重、減輕刑度

的事由，本案可能涉及有無刑法第19條第2項、刑

法第62條自首規定之適用。 

       2、法條規定「得減輕其刑者」，非必然應減輕刑度，

而是在審酌本案各項情形後，決定是否要減輕其

刑度。 

       3、至於加重或減輕之程度，依刑法第 64、65、66條

之規定，簡列如下： 

     (1) 法定刑為死刑┌不得加重 

                   └減輕→減為無期徒刑 

     (2) 法定刑為無期徒刑┌不得加重 

                       └減輕→減為20年以下、15 

                              年以上有期徒刑 

     (3) 法定刑為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者  

        ┌加重：依各刑種類定之，如有期徒刑可加至  

               20年 

        └減輕┌原則上：得減輕其刑至 1/2 

             └同時有免除其刑規定者，可減至 2/3 

   ※有期徒刑之加重減輕，最高刑度及最低刑度同時加  

     重減輕。 

    4、同時有加重及減輕事由者，先加重後減輕。  

   (二)本案可能適用之刑之減輕事由  

       1、刑法第19條第2項：「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



13 
 

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

低者，得減輕其刑」。 

    2. 自首：得減輕其刑  

刑法第62條：「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

得減輕其刑。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三、科刑因子之相關法規及說明—兩公約施行法及刑法第57 

條 

    經過前面的步驟，確定了刑度的上限及下限之後，科刑

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

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  

  (一)公政公約 

依照公政公約第 6條第2項規定，非犯情節最重大之

罪，不得科處死刑。所謂「情節最重大之罪」，依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相關解釋，限於「蓄意殺害

並造成生命喪失」。亦即，除非自犯罪行為人所犯

之罪行、罪質、所造成之損害…等因素綜合考量，

認為犯罪行為人所犯之罪行確實屬於情節嚴重之犯

罪以外，否則不應量處死刑。  

  (二)刑法第57條 

  1、刑法第 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

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

輕重之標準： 

  (1)犯罪之動機、目的。 

  (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3)犯罪之手段。 

  (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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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10)犯罪後之態度。」 

2、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告訴人、被害人或其家屬對

於刑度表示的意見，法院原則上不受到拘束。  


